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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财政局文件

芒财农改〔2018〕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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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农村综合改革乡村振兴试点试验项目经费的通知

芒市财政局：
 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《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》的部署要求，根据财政部农业司工作部署，省财政厅决定从2018年起，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农村综合改革乡村振兴试点试验工作，为加快我市“试点工作项目建设，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8年农村综合改革乡村振兴试点试验资金的通知》（云财农改[2018]12号，德财农改[2018]26号）文件精神，芒市2018年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乡村振兴试点试验资金1000万元，本次下达500万元，该项资金列入2018年“1100224—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”预算科目，支出时列入“2130701一对村级一事一议的补助” 预算科目，请你单位严格按照资金管理规定，本着高效、节约和规范的原则，专款专用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芒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8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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